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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车位不允许买卖 买车位时留点心　

买种子擦亮眼 先看卖家有没有“证”

　　人防车位是开发商根据《人民防空法》规定建设的人民防空地下室，后将其设计成可用于停车的地
下停车位，在战时或重大灾难时用于躲避，其产权归属国家，平时由投资者管理、使用，收益归投资者
所有，但不允许买卖。近日，我市某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人防车位使用权转让产生纠纷的案件。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益阁

案例

　　2021年4月30日，市民程先生与我市
某房地产开发商签订《车位使用权转让
合同》，约定将某车位的使用权转让给
程先生，总价款为117000元，使用期限
自2021年11月30日起至2089年10月24日
止。合同签订后，程先生缴纳全部款
项。2022年11月，程先生得知自己一直
以来使用的车位为人防车位后，以开发
商在签订合同时未告知车位系人防车位
且约定车位使用期限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关于人防车位出租最高年
限为20年的规定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确
认双方签订的《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
无效，并要求开发商返还交付的117000
元车位款及利息。
　　法院经审理查明，程先生与开发商
签署的《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中涉及
的车位确实属于人防车位。经法院现场
勘验，该人防车位与其他一般车位在规
划和使用面积等方面均无差异，能满足
正常停放车辆的使用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
二条规定，人民防空是国防的组成部

分；第五条规定，人民防空平时由投资
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
五十四条规定，国防资产属于国家
所有。
　　综上，人防车位所有权属于国家，
依法不能转让，但法律未禁止其使用权
的转让流通。本案合同约定的是车位使
用权的让渡，法律对此并未禁止，且该
开发商将该车位使用权让渡给程先生也
未损害国家利益。
　　因此，法院依法认定双方签订的
《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程
先生购买车位的目的在于停放车辆，通
过法院现场勘验，该人防车位能满足程
先生正常停车需求，程先生购买车位的
目的能得到实现，所以，程先生以开发
商在签订合同时未明确告知车位属于人
防车位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
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合同中
明确约定了是使用权转让合同而非租赁
合同，故程先生依照租赁合同的相关规
定主张合同无效，亦不应得到支持。

　　相关法官表示，人防车位作为人防工
程的一种现实存在形式，其属性属于国防
战备设施，其产权归属国家所有，开发商对
人防车位并没有所有权。但是开发商作为人
防车位的投资者，经人防主管部门备案批准
后取得人防车位的使用权。在现实生活
中，不乏开发商与业主签订车位买卖合同
将人防车位卖给业主的案例。如果属于买
卖人防车位，那么车位买卖合同无效，但
是人防车位的使用权可以转让，开发商可
与业主签订的是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
　　法官告诉记者，使用权转让合同、租
赁合同、买卖合同，是三种不同的法律关
系，程先生与开发商签订的是《车位使用
权转让合同》，该合同不涉及使用时间的
限制，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关于租赁合同租赁年限最高为20年的
规定。所以，广大业主在与开发商签订车
位买卖合同时一定要弄清楚所购买的车位
属于一般车位还是人防车位。若是人防车
位，签订的合同是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
车位租赁合同还是车位买卖合同，以免合
同无效导致利益受损。

法官提醒

14

  近日，坊子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买卖
核桃苗产生纠纷的案件，青州市的刘某在没有
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跨区向峡
山区的张先生销售未经审定通过的核桃苗木，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法院判决
刘某赔偿张先生3年的经济损失107601元及违约
损失共计139881.3元。

  2017年2月26日，峡山区的张先生与青州
市的刘某签订《购买核桃苗木协议书》，协
议书上写明张先生从刘某处购买核桃苗，约
定了核桃苗的品种、规格、数量、单价等，
刘某保证核桃品种质量，两年内即可结果产
生收益，若张先生在种植过程中因刘某原因
造成损失的，按实际损失的十倍赔偿。张先
生购买核桃苗后，一直辛勤种植，但一众核
桃树却只有极少数核桃树少量挂果，且挂果
的品质与协议书约定的核桃品质不同，遭受
了经济损失的张先生与刘某协商未果，于是
诉至法院，要求刘某赔偿其3年的经济损失，
共计334580元。
　　坊子区人民法院依法查明，张先生与本
村村民一共从刘某处购买两千棵左右核桃

苗，张先生实际种植了1300棵左右，其余由其
他村民种植，种植的所有核桃苗均未正常挂
果。经鉴定机构鉴定，张先生种植的核桃苗
若正常生长，每棵年净收益为27.59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
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
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刘某在
未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情况下，跨区向
张先生销售核桃苗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种子法》，故刘某与张先生签订的《购
买核桃苗木协议书》无效。坊子区人民法院
判决刘某赔偿张先生3年的经济损失107601元
及违约损失共计139881.3元。一审判决后，刘
某不服，上诉至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

法官说法

　　坊子区人民法院埠头法庭二级法官郝琳
表示，核桃作为需审定后可推广的林木品
种，在推广销售前应经过省级审定或国家级
林业部门审定，且需在审定的有效期内进行
推广销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等规定，刘某无证销售核桃苗木，违反法律
强制性规定，导致签订的《购买核桃苗木协
议书》无效。刘某对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应
赔偿经济损失，且双方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
的约定过高，法院依法酌情按照张先生损失
的30%计算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五条规

定，国家对主要农作物和主要林木实行品种
审定制度。主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品种
在推广前应当通过国家级或者省级审定。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
部门确定的主要林木品种实行省级审定。第
二十三条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
审定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应当
审定的林木品种未经审定通过的，不得作为
良种推广、销售。第三十七条规定，农民个
人自繁自用的常规种子有剩余的，可以在当
地集贸市场上出售、串换，不需要办理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证。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益阁


